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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与地区

论法国“世俗性”原则的斗争面向
*

朱明哲

内容提要: 作为法国宪法原则的“世俗性”因为近年涉及穆斯林服饰的判例而受到限

制宗教自由的指责。但这些指责背后存在着误解法国“世俗性”斗争面向、把“世俗性”

等同于政教分离的问题。法国的“世俗性”原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斗争性的原则，因此区

别于英美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教关系模式。在“世俗性”形成的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府采

取各种立法措施以降低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同时巩固了共和政权、保

护了个人相对教会的自由。世俗原则列入宪法后，在法律实践中主要作为限制国家权力

的规范，可在特殊场合，如学校，承认教师对学生服饰的管理权。从结果上看，确实是少

数宗教的成员成为法律限制的对象。法国社会本身排斥宗教因素之表象、成为新国民认

同的“世俗性”以及作为正式组织之教会的缺失才是令问题变得棘手的关键。

关键词: 法国 “世俗性” 共和主义 第三共和国 穆斯林

一 导论

在 2016 年 4 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宗教问题始终是我

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

性”，并提出要构建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关系”在内的“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① 在

美国，教权与世俗权力并立但彼此尊重的“政教分离”是处理国家与教会关系的主要

模式。法国则采取了另一种模式: 政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由国家界定宗教活动的范围、

教会的组织管理和个人信仰空间。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前者关注较多，对后者关注不

*

①

本文是校级科研项目“法国判例功能研究”( 16ZFQ82007) 的研究成果。作者衷心感谢审稿人中肯的审读
意见，并感谢马剑银博士和吕丽萍博士、陈刚博士和郭婷博士的建议。

习近 平: “全 面 提 高 新 形 势 下 宗 教 工 作 水 平”，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6 － 04 /23 /c _
1118716540．htm，2016 年 10 月 6 日访问。



足。① 其实后者或许反而与中国目前“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

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目标更为契

合，也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本文旨在对法国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同于政教分离的

“世俗性原则”内涵进行剖析，以期补充国内对宗教关系的研究。文章认为，法国的

“世俗性”不同于政教分离，也不同于宗教自由。以“世俗性”名义进行的一系列制度

实践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宗教组织的限制，从而具有重要的斗争面向。

目前，“世俗性”原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与伊斯兰教之间的

紧张关系。一方面，《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 1 条第 1 款宣布:“法兰西为一不容分割、

世俗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国家确保不分地域、种族、宗教之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

律平等。”另一方面，关于穆斯林个人宗教实践和共和国价值的诉讼最近十数年内频

发于法国，又促使人们质疑“世俗性”和法律上平等的落实。其中最近三个案件尤其

具有代表性: 包含了从基层法院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巴比卢( 或狼宝宝) 幼儿园

案”( Affaire de la crèche Baby Loup) ②，在 2016 年夏天引起了很多关注的“布基尼禁令

案”③，还有知名度较低的“法伊扎案”( Faiza) ④。法学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在具体的个

案中确定法律的意义。所以和三个案件有关的诉讼自然而然会触及许多法律技术问

题。但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也在司法场合中展现，以至于人们无法任其隐藏在法律技

术背后。本文认为，对上述诉讼的准确理解需要回溯“世俗性原则”在法国的实践史。

谷歌“Ngram”对“世俗性”和“世俗化”的词频分析显示，“世俗化”一词是 19 世纪

70 年代突然出现在法语文献中的，首次使用是在 1871 年 11 月 11 日的《祖国报》( La

Patrie) 上。“世俗化”的使用频率在 1885－1890 年间达到巅峰，短暂地回落后又很快

回升，在 1905－1910 年间重新达到一个高潮并再度迅速回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法语中“世俗化”的使用频率再次上升，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追平此前的纪录后

一再攀升。“世俗性”的使用稍有不同: 从 1940 年开始，其使用频率缓慢增长至 1960

年左右，然后在 70 年代与“世俗化”一起增加，但是增长的幅度不如后者。对语言使

用的分析显示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分: 作为过程表现的“世俗化”要比作为状态性质

描述的“世俗性”在历史上扮演着更有意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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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小瑜:“利奥十三世《政教关系通谕》与 19 世纪法国宗教政治”，《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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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il d’tat，ordonnance du 26 aot 2016，no 402742，402777．
Conseil d’tat，2ème et 7ème sous－sections réunies，27 juin 2008，no 286798．



“世俗化”词频分析还表明，1905 年并非法国世俗化最具决定性的时刻。1905 年

的《教会与国家分离法》( Loi du 9 décembre 1905 concernant la séparation des Eglises et

de l’Etat) 仅是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系列建立世俗共和国的努力之阶段性成就。

1905 年既不代表“世俗性”的实现，也不代表“世俗化”的终结，因为“世俗性”并不等

同于“政教分离”。1946 年的宪法第 1 条首次把法兰西定义为“世俗的共和国”，重新

振兴了“世俗化”的事业，这一条延续至今的宪法规定也成了 1958 年第五共和国成立

后一系列争议的焦点。几乎在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同时，对“世俗化”语言的使用也

再次开始迅速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到第五共和国建立的最初十多年是人们对“世俗化”和

“世俗性”讨论较为平稳的一段时期。它内含的两个时段中，“世俗化”有不一样的“外

表”。1914 年以前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共和国对天主教会的压制和剥夺。1958 年

之后的“世俗化”以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背后最核心的、始终

不变的无非是有组织的中间团体如何于共和国中存在的问题。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是，

从第三共和国建立开始，共和主义的实践就拒不接受任何围绕中间团体而组织的社会

生活，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生俱来的永恒自由与权利可能受中间团体的限

制”。① 正是在中间团体( 教会、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自组织团体) 问题上，“世俗性”

展现了它的双重面向: 它以保护个人和国家免受中间团体影响为目的，又以对中间团

体的限制作为手段。所以，可以说有两种“世俗性”: 自由的“世俗性”( lacité libérale)

和斗争的“世俗性”( lacité combative) 。② 也可以说是法国“世俗性”的两种不同面向。

如果仅仅关注“世俗性”所蕴含的自由面向，人们很容易忽略，为了在一个带着不

可磨灭的天主教烙印的社会中建立一个世俗共和国，共和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一

度非常激烈。目前法国一系列关于世俗政府与宗教组织之关系的讨论，都应当放在

“世俗化”过程中共和国致力于消除社会组织力量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1914 年以前

和 1946 年之后两个不同时段的对比将证明上述假设。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从最近

的几个判例入手探讨，以便说明认识目前紧迫的矛盾必须以了解“世俗性”的斗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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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Jean－Pierre Ｒioux et Jean－Franois Sirinelli，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Le temps des masses，Le vingtième
siècle，Paris，Seuil，2005，Vol．IV，p． 13．

Cf． Géraldine Muhlmann et Claire Zalc，《La lacité，de la IIIe à la Ve Ｒépublique》，Pouvoirs，2008，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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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ur de cassation face à la xénophobie montante》，Droit Social，mai 2013，no 5，p． 388; Jean Ｒivero，《De l’
idéologie à la règle de droit: la notion de lacité dans la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in Centres d’études supérieures
spécialisés，Université d’Aix－Marseille． Centre de Sciences politiques de l’Institut d’études juridiques de Nice ( dir．) ，
La lacité，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0，p． 263－283; David Kessler，《Lacité: du combat au droit》，

Le Débat，janvier 2011，no 77，p． 84－89．



向为前提。

二 司法中的世俗性: 以宗教服饰为例

2008 年，一位原籍摩洛哥的妇女法伊扎( Faiza) 坚持在前往市政厅时穿着包裹全

身的“布卡”( Burqa) ，最高行政法院由此认定她的宗教实践“过于极端，且无法与法国

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特别是性别平等的价值相符”，①认为政府根据《民法典》原第 21

条第 4 款有权以“无法融入”为由拒绝入籍申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 2013 年的“阿贝

尔坎案”中。原籍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阿贝尔坎( M＇hammed Aberkane) 在与一位

法国人结婚后申请加入法国国籍，却遭到拒绝，因为最高行政法院认为上诉人的材料

证明他“拒绝接受法国社会的基本价值，特别是男女平等”，所以当局对他“无法融入”

的判断于法有据。②

2016 年 8 月 5 日，法国南部尼斯市所辖市镇卢贝新城( Commune de Villeneuve－

Loubet) 以市政府决定的方式，禁止在海滩上穿着专门为穆斯林妇女所设计、包裹全身

只露出脸庞的泳衣“布基尼”( Burkini) 。人权团体向行政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决定，

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地方长官仅能在“适宜、必要和

合乎比例”的限度内，以避免公共秩序受到危害为目的限制个人自由，且限制必须在

存在现实危险的情况下作出; 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在海滩上穿着布基尼会妨害公共秩

序。相关命令还构成了“对活动自由、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等基本自由严重且明显违

法的妨害”。③ 最高行政法院据此暂停了政令的执行。

在法国社会引起广泛讨论的巴比卢案中，法蒂玛·阿费夫( Fatima Afif) 自 1992

年起在私立巴比卢幼儿园工作，并成为副园长。从 2002 年到 2008 年，她相继休了产

假和子女养育假( congé parental d’éducation) 。期间，她收到园长发来的通知，告知根

据 2003 年生效的内部规定，她以后将不能继续在工作中佩戴面纱。2008 年 12 月 9

日，当她如常佩戴面纱前往工作场所时，受到了园方的警告，并最终于 12 月 18 日———

在她多次坚持佩戴面纱出现在幼儿园之后———接到解雇通知，因为她违反了协会在人

员管理方面的“世俗性”和中立性原则。在反歧视组织的支持下，阿费夫向地方劳动

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认为，该幼儿园虽然是私人机构，却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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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性”原则应该得到适用，判决幼儿园的解雇决定有效。凡尔赛上诉法院虽不同

意地方劳动法院的理由，但是认为私人机构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实施的内部管理措施

只要不违背合目的性和比例适当性，就可以限制员工个人自由。① 然而最高法院社会

法庭在 2013 年推翻了凡尔赛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宪法》第 1 条所称之“世俗性”

原则并不适用于私法上的雇佣关系。该原则不应阻碍劳动法给予的雇员权利的实

现”，而且内部管理上的限制是《劳动法典》L－1321 条第 3 款所谓一般的、不明确的限

制，构成了歧视。② 案件发到巴黎上诉法院进行重审。

巴黎上诉法院则维持了一审判决，并为此首次提出了“信念事业”( entreprise par

conviction) 的概念。巴黎上诉法院认为，巴比卢虽然是一家私立幼儿园，其本身存在

的目的却是为来自经济和社会上贫弱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照顾和教育、为不同出身

背景和信仰的女性提供就业机会，所以它实际上服务于公共利益。在此前提下，该幼

儿园必须为所有孩子的成长提供平等、对任何宗教没有偏见的环境，那么其员工受制

于“世俗性”和中立性原则也就是合法的了。③ 最后，该案再次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

法院全席审判委员会( Assemblée plénière) 虽然否定了巴黎上诉法院所谓“信念事业”

的立场，却判定解雇行为合法。其主要理由是: “在一个只雇用 18 名员工、可以与孩

子的家长建立直接关系的幼儿园中，对员工的宗教自由作出明确限制的内部规则仅仅

具有为实现组织特殊目的的性质，而不具备一般性，且足够清晰明确，因而既合法又合

比例”。④

上述各诉讼在事例上的共性是它们都直接由穆斯林妇女的穿着引起，但法律上的

争议点有所区别。在拒绝入籍案中，最高行政法院决定的正确性取决于对《民法典》

第 21 条第 4 款中“无法融入”的理解是否正确。在布基尼禁令案中，最高行政法院暂

停地方政府行政决定的正确性取决于对地方政府行使警察措施权力范围的理解是否

正确。在巴比卢幼儿园案中，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显然取决于对《劳动法

典》L－1321 条第 3 款( 内部管理规定的认定) 和 L－1121 条第 1 款( 限制个人权利与自

由的条件) 的理解是否正确。通过法律技术完全可以在个案中解决争议。但是，同样

明显的是，在拒绝入籍案中行政法官借助“法国社会基本价值”，在布基尼禁令案中行

政法官倚重“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劳动法院、凡尔赛和巴黎的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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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庭则认为对“世俗性”的理解是解决问题的根源。① 更何况，最高法院全体会议

把一项对整个私立机构所有雇员都适用的内部管理规则解释为“非普遍”的规则，本

身就是让政治性理解替代法律理解的解释。② 所有这些价值性的论证语言说明，在由

各种法律技术织就的精密法网之后，所有诉讼都涉及如何理解《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第 1 条第 1 款提到的“世俗的”。无论是否适用、如何适用，类似的法律争议无法完全

回避“世俗性”问题，或者说 2000 年以来法国“世俗性”原则所面对的挑战。③

三 理解“世俗性”

前引判例说明，无论是公权机关还是私立机构都以“世俗性”的名义试图限制个

人表露其宗教身份的行为。“世俗性”的自由面向在于通过限制社会运作的宗教机构

以保护个人的宗教自由，斗争面向则在于它打压作为社会－政治组织的宗教团体。如

果人们认为难以用“世俗性”原则正当化一系列限制宗教实践的立法和判例，原因恰

恰是要么认为“世俗性”只具有自由面向，要么认为可以用自由面向完全取代斗争面

向。实际上，斗争性的一面在“世俗性”的制度实践中占据了并不亚于自由性的地位。

但是在此之前需要简单解释一下本文所理解的“世俗性”概念。

法学和政治学领域谈论的“世俗性 /世俗化”( lacité / lacisation) 与宗教社会学家

谈论的“世俗化”( sécularisation) 有所不同。简单地说，宗教社会学所指的“世俗化”意

味着宗教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在同一个文本中如果使用宗教社会学意义

上的“世俗化”( sécularisation) 和法律－政治意义上的“世俗化”( lacité / lacisation) 很容

易导致混乱。一个简单的建议是把作为名词的“lacité”翻译为“政教分离”，并将它作

为该词的本义。为何本文仍采取“世俗性”的翻译呢? 因为前述观点的潜在风险之一

是暗示“lacité”等同于《分离法》; 风险之二是遮蔽了这个极具法国特色的概念与英美

式“政教分离”的重大区别; 风险之三是假定一个政治－法律术语有一个确定的内涵，

会忽视给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为其添附的复杂意蕴。

下面先讨论支持翻译成“政教分离”的理由。根据权威法学专业术语词典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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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f． Eoin Daly，“Lacité in the Private Sphere? French Ｒeligious Liberty After the Baby－Loup Affair”，Oxford
Journal of Law and Ｒeligion，Vol．5，No．5，2016，pp．211－229．

Cf． Isabelle Meyrat，《pilogue incertain de l’affaire Baby－Loup: l’obligation de neutralité dans une entreprise
investie d’une mission d’intérêt général》，Le droit ouvrier，Février 2014，no 2，pp．73－78．

Cf． Stéphanie Hennette－Vauchez et Vincent Valentin，L＇affaire Baby Loup ou la nouvelle lacité，Issy－les－Mou-
lineaux，LGDJ，2014，p．116．



释，1958 年宪法中使用的形容词“世俗的”指“独立于一切信仰的”。① 而国家的“世俗

性”指的是“法兰西共和国源于 1905 年《分离法》并在 1946 年《宪法》中宣称的信仰中

立性”。② 如果对“世俗性”的分析到此为止，认为它等同于国家在宗教事务中的中立

性、从而可以等同于政教分离，倒也未尝不可。但是词典进一步指出，这个概念包括了

以下方面: ( 1) 法国政府的非神权属性; ( 2) 所有的公权力集中于国家部门，任何宗教

权威都不得参与其中; ( 3) 在不构成对公共秩序威胁的情况下尊重信仰自由和宗教自

由; ( 4) 尊重在意见和信仰方面的多样性。③ 如果仅看解释，似乎我们所说的“世俗

性”和政教分离之间的区别仍不明显，好像只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

然而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我们在理解一个宪法概念时，究竟是把它作为一种

韦伯式理想类型甚至一种教条来理解，还是关注人们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它时所能够做

的事情? 两种立场分别对应罗蒂所谓的“合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④ 从规范出发

考虑如何解释规范最能体现人们善良意愿、维护宪法秩序本身的体系性和融贯性，这

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取向并不具有垄断性的地位。研究

人们在历史上使用一个概念时“到底发生了什么”⑤仍然是重要的: ( 1) 每个群体在使

用概念的时候可能强调的是不同的侧面，比如同样是“世俗性”，传统教会使用时可能

强调国家的不干预，反教权人士可能强调国家对宗教势力的免疫力，而少数教派可能

强调对多样性的尊重; ⑥( 2) 上文所列判例在法国社会引发争议说明，仅仅诉诸一个概

念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的“本意”可能无法充分理解法律秩序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 3)

宪法概念在实践中引起的多种可能性可能是因为历史上使用该概念的实践本身所导

致的。所以，本文主张在合理性重构一个概念的“本意”并以此批判现有的司法实践

之前，先梳理概念实践的历史。

实际上，关于伊斯兰服饰的判决之所以在法学界引起争议，恰恰部分是因为对概

念“本意”的教条式理解，低估了实践为概念增加的复杂性。一些法学家批评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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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érard Cornu，《Laque ( ou lac) 》，in Vocabulaire juridiqu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
2009，p． 594．

Cf． Ibid．．
Cf． Ibid．．
Cf． Ｒichard Ｒorty，“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Four Genres”，in Ｒichard Ｒorty，Jerome Schneewind

and Quentin Skinner eds．，Philosophy in History: 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1984，pp． 49－76．

John Pocock，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 xiv．

Cf． Jean Baubérot，《Sécularisation，Lacité，Lacisation》，Empan，2013，Vol． 90，no 2，p． 31．



关把象征个人解放的原则变成了排外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的借口。① 另一些法学家主

张要点在于个人的表达自由、宗教自由与“世俗性”之间的张力。② 提出以上观点的都

是社会法或社会史领域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他们理想化、浪漫化了世俗化的历史，从而

无法正确地理解法国语境下的“世俗性”。简单地说，他们都把自由面向看作“世俗

性”的唯一面向，从而把“世俗性”单纯看作个人自由界限或者基本权利保护的问题。

在自由主义解释框架下，“世俗性”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宗教意义上是中立的，由一个完

全与教会分离的政治权力管理，而且不主张任何宗教原则”。③ 国家并不具有任何的

宗教倾向，惟其如此能够保护个人的宗教自由。④ 一位对宗教自由毫无兴趣的人

士———教皇庇护九世( Pius IX) ———在《谬误举要》中驳斥了“国家必须与教会分开，教

会也必须与国家分开”的观点，反过来证明自由主义解释是一种保证宗教自由和宽容

的立场。⑤ 如果以“世俗性”的名义否定某种基于宗教信仰的行为，就成了对个人宗教

自由的威胁和不宽容。

但是，“世俗性”原则存在首先肯定不是个人的宗教自由的必要条件，更不等同于

宗教自由。公权力的“世俗性”并不是宗教自由的逻辑前提，否则就必须主张那些有

教务专约( concordat) 的国家( 如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巴西) 和确立国教的国家( 如英

国、挪威、瑞典、丹麦) 不保护宗教自由。这种结论显然是过于傲慢的。所以“世俗性”

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规范应该与宗教自由区别开来。

强调《欧洲人权公约》第 9 条却忽略从 1946 年《宪法》延续至今的“世俗性”原则

无异于掩耳盗铃。只要依然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把“世俗性”看作政教分离的同义词、

宗教自由的保护者，那么人们就算通过上述判例对宗教自由的界限了解更多，却仍然

无法说明“世俗性”为何现在备受争议。尤其无法解释的是以下现象不仅困扰着学

者、也困扰着公众的问题:“世俗性”原则正当化了一系列立法并在司法中多次出场，

但几乎每次受到限制的都是在人口中仅占 5%左右的穆斯林?⑥ 下文将要说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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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f． Emmanuel Dockès，《Liberté，lacité，Baby Loup》，op． cit．; Haoues Séniguer，《La lacité à l’épreuve de
l’islam et des musulmans: le cas de la France》，Ｒevue d’éthique et de théologie morale，février 2012，no 254，p． 63－96．

Cf． Jean Mouly，《L’affaire Baby－Loup devant l’Assemblée plénière: quelques accommodements avec les prin-
cipes》，Droit Social，octobre 2014，no 10，p．811．

Cf． Géraldine Muhlmann et Claire Zalc，《La lacité，de la IIIe à la Ve Ｒépublique》，op． cit．．
Cf． Emmanuel Dockès，《Liberté，lacité，Baby Loup》，op． cit．．
Pius IX，Appendix Syllabus Errorum，Quanta cura，1864，p．55．
法国禁止在人口调查的时候以宗教、种族、民族为依据进行统计，所以并没有非常准确反映某一种特定

宗教比例的统计，只能通过洗礼、宗教婚礼等等表征行为进行估算。关于穆斯林人口，估算的数字在 3%到右翼政
客夸张的 10%之间。本文使用的是涵盖了“所有来自穆斯林地区和文化”的人口的统计数字。France Prioux et
Arnaud Ｒégnier－Loilier，《La pratique religieuse influence－t－elle les comportements familiaux?》，Population et Sociétés，
Juillet－aot 2008，no 447，p．1－4．



在世俗化的历史过程中，斗争的“世俗性”比自由的“世俗性”更加重要，然后指出社会

变迁与“世俗性”原则之间的张力。

四 斗争的法律( 1870－1914 年)

从第三共和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40 余年是法国世俗化运动的第一次

高潮，称之为奠基的年代也不为过。共和派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努力使法国成为一

个世俗国家。在奠基的年代里，世俗化在大部分情况下绝非个人自由的保障，而是国

家对中间团体的打压，并因此可能成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

1869 年，普法战争前夕，美丽城的选民向他们的代表、享有“第三共和之父”美誉

的甘必大( Léon Gambetta) 提出了《美丽城方案》( Programme de Belleville) 。方案中确

定了平等、世俗化、民主政治、共和政体等后来成为第三共和国基石性理念的原则。

《美丽城方案》第 7 条在巴黎公社 1871 年 4 月 1 日的政令中细化为国家与天主教会分

离、取消国家支付给教会的预算、教团财产适用一般民法等具体安排。上述政治文件

都可以视为“世俗性”原则的先声，并为第三共和国时期系统、持续的世俗化政策奠定

了基础。

“敌人乃教权主义也!”( 《Le cléricalisme ? Voilà l’ennemi !》) 1877 年 5 月 4 日，

甘必大以如此铿锵有力的句子作为自己在国民议会演讲的结语。① 如果说这位出色

的机会主义者还有什么政治信念的话，反教权主义肯定是其中之一。② 其他建立第三

共和国的共和派政治家也和甘必大一样相信，一个共和政体只能在把教权等与旧制度

相连的因素彻底扫清后才能建立。③ 对此，笔者也认为:“英美式的宗教自由主义更多

保护个人免于国家干预，法国式的则希望同时保护国家，因为它更倾向于认为时刻准

备在政治上反戈一击的宗教组织就隐藏在个人宗教和思想自由的背后。”④其结果是，

在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以“世俗化”之名进行的改革是全面且深刻的。在教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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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f． Jacqueline Lalouette，《Lacité，Anticléricalismes et Antichristianisme》，Transversalités，janvier 2013，no

108，p． 69－84．似乎很难找到合适的句式来翻译这句话。《法国史》相关章节( 第 25 章) 的译者沈衡选择了“教权
主义就是敌人”。( ［法］杜比主编:《法国史》［中卷］，吕一民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155 页) 彭小
瑜教授使用的是“教权主义? 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参见彭小瑜:“利奥十三世《政教关系通谕》与 19 世纪法国宗
教政治”，《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6 期，第 100－109 页。两者倒也都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译
法，所以一并列出，以便参考。需要强调的是，甘必大此处用的不是“一个敌人”或者“我们的敌人”，而是说如果
只有一个敌人、所有人的敌人的话，那么就是教权主义，其他的敌人仿佛都不值一提了。

Cf． Herbert Fisher，The Ｒepublican Tradition in Europe，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1911，
p．299．

Cf． Ｒoger Magraw，France，1815－1914: The Bourgeois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12．
Géraldine Muhlmann et Claire Zalc，《La lacité，de la IIIe à la Ve Ｒépublique》，op． cit．.



和社会组织三方面的立法都可以佐证。

首当其冲的是教育领域。费里( Jules Ferry，又译“茹费理”) 在教育部长和教育委

员会主席任上的一系列改革先把宗教课程排除在了初等教育的课程表之外。他的继

任者延续了其思路，并进一步把神职人员从公立教育中排除。不仅要通过各种法律规

范把教会从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共和派政府还要革思想的命。所以小学生所用的教

科书中用大量篇幅夸大高卢文明的成就，把皈依天主教的克洛维斯一世( Clovis I) 称

为“野蛮人”，从而强调天主教的外来性。还有大量的内容展现天主教会迫害异端和

压制科学理性的历史。① 曾经可以确保一半以上的小学生接受神职人员进行的宗教

教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虽然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反对情绪，悬挂在小学教室里的十字

架最终得以保留，但在师范学校接受了启蒙主义、实证主义和共和主义教育的小学老

师把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带到几乎每一个山村蒙童面前。② 对科学与进步的推崇

代替了宗教道德成为教科书的主导精神。③ 由共和派政府选任的学监出现在大学的

课堂上，对教师讲课的质量和内容进行监控，特别留意是否发表了支持教权的言论。

私人生活也不例外。婚姻的有效性不以宗教仪式为前提。根据《民法典》第 57

条，能够证明人的出生、姓名和父母的不再是洗礼登记，而是公证过的出生证明。婚姻

的效力早已取决于是否在市政厅宣誓而非宗教仪式。利奥十三世 ( Léon XIII) 曾评

论:“当社会通过把上帝从其心中驱赶而世俗化之后，人们最终会想要通过法律允许

离婚。”④他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同样是出于反教权主义的考虑，1804 年《民法典》

引入、随后废止的两愿离婚和诉讼离婚在 1884 年回到了民法中，进一步降低了教会对

世俗生活的羁縻。⑤

更激进的措施是对宗教团体管理的规定。在结社自由成为实证法所保护的自由

之前，费里便签署法令驱逐耶稣会，并要求其他的修会只有在许可申请得到通过的情

况下才能存续。但大部分的修会为了声援耶稣会，都没有向政府申请许可，所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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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Cf． Christian Amalvi，《La littérature de vulgarisation historique，support de propagande d’un anticléricalisme
populaire de 1789 à 1914》，in Hélène Berlan，Pierre－Yves Kirschleger，Jol Fouilheron et Henri Michel ( dir．) ，L’
anticléricalisme de la fin du XVe siècl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discours，images et militances，Michel Houdiard diteur，
2011，p． 193－204．

Cf． Francine Muel－Dreyfus，《Les instituteurs，les paysans et l’ordre républicain》，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
ences sociales，Vol． 17，no 1，1977，p． 37－61; Laurent Frajerman，《L’engagement des enseignants ( 1918－1968) 》，

Histoire de l’éducation，no 117，janvier 2008，p． 57－96．
Cf． Sudhir Hazareesingh，《La fondation de la Ｒépublique: histoire，mythe et contre－histoire》，in Marion Fon-

taine，Frédéric Monier et Christophe Prochasson ( dir．) ，Une contre－histoire de la IIIe Ｒépublique，Paris，Dévouverte，
2013，p． 243－256．

Léon XIII，Arcanum Divinae ( 1880) ．
Cf． Jean－Louis Halpér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franais depuis 1804，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1，

p． 206．



也就理所当然地与耶稣会一样在 19 世纪 80 年代遭到驱逐。其中大部分修会前往西

班牙。① 也有许多耶稣会修士凭借其修会积累的财富来到远东，深刻介入了东亚法学

现代化进程。类似的故事在 1901 年重演。确认结社自由的法律却没有承认神职人员

的结社权，反而要求未经许可的修会必须解散。② 政府降低了对社会团体管理力度的

同时加紧了对天主教团体的控制。

不仅如此，1905 年《教会与国家分离法》的名字掩盖了其扩张国家权力的实质内

容。第 1 条宣告国家对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保护背后，是其他条款为了确保教会无

法再作为与国家并存的社会组织而对教会财产、人员进行的详细入微的安排。如第 4

条就规定:“属于修院、神职人员的住宅、主教公署等公共宗教场所的动产和不动产

……都由法定代表移转于依据确保宗教实践的组织规则运营的协会”。国家设立的

机构代替了原有的宗教机构经营宗教事务，教区也得到重新划分。于是，国家以宗教

自由保护者的姿态，在政教分离的旗号下堂而皇之地为教会的组织和运营立法。换言

之，国家单方面确定了与教会的关系。

表 1 第三共和国主要世俗化立法与政令

时间 名称 主要内容

1880 年 《两份驱逐修会政令》
把耶稣会从法国领土驱逐，并要求其他的修会在三个月之内申

请许可，否则就要解散。

1882 年 《费里法》

所有 6－13 岁的儿童必须在公立学校接受免费、世俗的义务教

育; 学校的宗教教育改为公民和道德教育; 宗教教育只能于学校

外、在每周一天的假期中进行。

1884 年 《纳凯法》 重新在《民法典》中引入 1816 年废除的离婚制度。

1886 年 《戈布莱法》 禁止神职人员担任公共教学职务。

1901 年 《结社法》
修会必须在 1902 年申请许可方能继续存在; 属于修会的学校必

须申请特别许可。

1904 年 禁止修会提供一切形式和性质的教学。

1905 年 《教会与国家分离法》 教士津贴不再由国家发放; 没收教会财产; 教堂成为国有财产。

注: 表由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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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f． Patrick Cabanel，《Le grand exil des congrégations enseignantes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L’exemple des
Jésuites》，Ｒevue d’histoire de l’glise de France，1995，Vol． 81，no 206，p． 207－217．

Cf． Durand J．－D． et P． Cabanel ( dir．) ，Le grand exil des congrégations religieuses franaises 1901－1914，Par-
is，Cerf，2005; Jean Sévillia，Quand les catholiques étaient hors la loi，Paris，Tempus Perrin，2006．



第三共和时期的“自由世俗性”是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自由，而不是宗教组织在

公共领域的自由。相反，社会中的教会就是一系列世俗化立法的打击对象。共和派认

为在天主教深入法国社会的特别环境中，摧毁天主教会是保护共和国的唯一道路。以

上政令和法律极大地压缩了教会继续行使公共职能的空间。与此同时，以基督教圣人

命名的街道统一改名，政府也系统性地提拔反教权派人士。1880 年的政令导致超过

5000 名宗教人士遭到驱逐( 还不包括反教权主义当局从医院里赶走的神职人员) 。①

因为反修会的法律而选择流亡海外的宗教人士在 20 世纪初超过 3 万。② 大学神学院

从 1885 年起关停并转，取而代之的是把宗教作为一种“事实”研究的种种宗教科学。

仅仅因为修会没有按照《结社法》申请许可，在 1903 年开学之前就有超过一万所学校

关闭。③ 显然，宗教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可见，世俗化的进程一直伴随着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在政治话语中，世俗化本

身就是反教权主义实现的手段。在反教权主义看来，教会深刻介入俗世生活并把公共

权威作为实现其目的之工具。④ 如果说 1905 年前一系列法律并不干预个人信仰自

由，它们毕竟极大地打击了作为社会组织的教会。哪怕不去考察更复杂的兵役制和通

过一系列民法技术安排深刻改变的家庭结构，也不难看出此时世俗化的“自由面向”

最多意味着让原子式的个人摆脱天主教会的权威。出生、接受教育、婚姻乃至死亡，人

的一生可以不再与教会发生任何关系。但刚刚摆脱教会的个人立刻会发现自己面对

的是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就算共和国确保了个人的自由，却也是通

过与教会的斗争实现的。

五 法律中的斗争( 1946 年至今)

上文论证了“世俗性”原则的诞生史实际上是国家对教会的规训史。但在入籍案

和巴比卢案中，承担不利后果的是穆斯林女性个体而非伊斯兰教会。在布基尼案中，

市政当局也希望直接对沙滩上穿着布基尼的妇女个人采取警察措施。就目前而言，斗

争的“世俗性”仍是制度实践中重要的面向，但斗争的对象发生了改变。因为这种转

变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世俗化的法律成功地把法国社会中的宗教从一种强大的组织性

力量变成了属于个人私生活领域的文化现象。国家在运用“世俗性”原则进行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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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参见［法］杜比主编:《法国史》( 中卷) ，第 1157 页。
Jean Baubérot，Histoire de la lacité en Franc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3，p． 23．
Ibid．，p． 21．
Cf． Jacqueline Lalouette，《Lacité，anticléricalismes et antichristianisme》，op． cit．．



时候找不到可见的有组织教会，只好把所有压力置于个人身上。恰恰是在此意义上，

第五共和国治下“世俗性”原则的法律实践在一个强大的、构成外于国家的竞争性社

会秩序的教会缺位时，对原生性的天主教和外来性的其他宗教表现出了不同的样态。

两次世界大战和法国与教廷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促使共和派政府于 1914－1946 年

之间减缓了世俗化的步伐。① “世俗性”原则在 1946 年成为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原则，

并经 1958 年《宪法》一直留存至今。法学家希望把“世俗性”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进行

分析性理解，但斗争性的意义保留在了法律的实践中，并在 1995 年以后再次成为基

调。

法学家希望找到作为宪法原则的“世俗性”在法律上的解释。一个好的解释应当

既对“世俗性”原则在法秩序中的独特地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又不令其与其他基本原

则相矛盾。时任法国社会党( 左派) 总书记的摩勒( Guy Mollet) 在 1959 年评论新《宪

法》的时候，认为“世俗”意味着三个原则: 信仰自由、教会和国家分离、对所有信仰的

尊重。② 最高行政法院晚近的立场是，“世俗性”原则包括“不为宗教提供补贴、不指定

官方宗教、国家的中立性”三个方面。③ 法学希望能在与“世俗性”相关的各种价

值———包括宗教自由、表达和显露信仰的自由、对他人思想与信仰的尊重、对公共秩序

的保护———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无论语境如何改变，任务总是一样的”。④ 不难发

现，“世俗性”原则与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历史联结从第三共和国延续至今，但理解

上发生了变化。法学家承认“世俗性”本身并不意味着宗教自由，而是内含许多可能

对国家、个人和社会都提出不同要求的主张，所以才有调和的必要。与此同时，毕竟第

五共和国不像第三共和国那样时刻处于风雨飘摇中，天主教会在世俗社会也不再构成

与共和国抗衡的力量，所以激进的反教权立场不再必要。于是，“平衡”成了第五共和

国建立至今关于“世俗性”原则的法律实践的主要基调，也可以说是把斗争“世俗性”

内化于自由“世俗性”之中了。

被视为二战后法国公法奠基人的里韦罗( Jean Ｒivero) 曾主张“世俗性”是一个由

行政法官进行定义的“观念”( notion) ，而不是“教条且饱含攻击性的”意识形态，他的

例证便是最高行政法院在 1938 年以后的一系列判例中试图遏制行政机关明显的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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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f． Jacques Maritain，“Ｒeligion and Politics in France”，Foreign Affairs，Vol．20，No．2，1942，pp． 266－281．
Cf． Jean Cornec，Lacité，Paris，Sudel，1965，pp． 246－247．
Ｒémy Schwartz，《La jurisprudence de la loi de 1905》，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Vol． 48，2005，p．75－

83．
Yves Gaudemet，《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lacité》，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Vol． 48，2005，p．141－

142．



主教倾向。① 最高行政法院还认为，在学校、监狱、医院等场所，如果宗教自由的行使

以神职人员的在场为前提，那么公立机构可以保留指导牧师。里韦罗通过此判例说

明，曾经对抗天主教的“世俗性”已经演变为“积极中立性”———国家以积极的措施确

保每个人都能行使宗教自由。② 但是所谓“积极中立性”并非没有疑义，因为这些指导

牧师确实是作为公务人员于相关公共机构内工作，工资和费用也由国家承担，看上去

只能是世俗原则的例外而非常例。③ 只不过随着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政府可以在大学

城修建礼拜场所、学校必须允许学生遵守其信仰的宗教对休息日的规定，例外反倒逐

渐变成了常态。也就是说，积极中立解释逐渐成为涉及医院、学校、监狱等特殊纪律场

所的“世俗性”的主流解释。

不过，即便在“世俗性”原则的自由性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其斗争性也没有完全消

除。而且过去针对宗教团体的限制如今不时转而变成对个人的强制措施。也可以说

国家在确定“世俗性”不应构成个人宗教自由的限制时，同时也用“世俗性”限制个人

行为的自由。公共机构的中立性要求在南特行政法院的判例中正确地要求非用于宗

教目的的公共建筑中不能出现宗教标志( 如十字架) 。④ 只不过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

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增加，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公共机构中立性是否包括禁止

公立学校的学生佩戴头巾上。在 1989 年的咨询意见中，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考虑到

“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任务”和“学生在学校中表达观点的自由”，没有理由禁止在公

立学校佩戴宗教标志。紧随其后的判例确定了这一点。⑤ 佩戴宗教标志本身是学生

在公立机构“世俗性”与中立性框架之内得到承认的表达自由，只要佩戴的目的不是

传播宗教信仰或干扰学校内部秩序。⑥

但平衡在 1995 年开始打破，最高行政法院在一个判例中转而采取了上届政府报

告人的立场，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学校有权要求学生取下张扬的( ostensible) 、挑衅性

的( provoquant) 宗教标志。⑦ 2004 年通过的《教育法典》第 L． 141－5－1 条把判例吸收

进了立法。暂且不谈把“张扬”和“挑衅”理解成“可见性”( visibilité) 是否合理。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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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Cf． Jean Ｒivero，《La notion juridique de la lacité》，Ｒecueil Dalloz，Vol． 33，1949，p． 137．
Cf． Jean Ｒivero，《De l’idéologie à la règle de droit: la notion de lacité dans la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

op． cit．．
Ｒémy Schwartz，《La jurisprudence de la loi de 1905》，op． cit．．
Cour administrative d’appel de Nantes，3e chambre，du 4 février 1999，98NT00207．
Conseil d’Etat，4 /1 SSＲ．，du 2 novembre 1992，no 130394; Conseil d’Etat，SSＲ．，du 27 novembre 1996，no

172787．
Cf． Jean Baubérot，《Les avatars de la culture laque》，Vingtième Siècle． Ｒevue d’histoire，1994，Vol． 44，no

1，p． 51－57．
Ｒémy Schwartz，《La jurisprudence de la loi de 1905》，op． cit．．



上的转变至少带来了两个解释上的问题: ( 1) 在自由“世俗性”解释框架内限制公职人

员恣意、特别是禁止公职人员基于宗教理由不平等对待公共服务的使用者的“中立

性”，转而赋予了公职人员( 教师) 对非公职人员( 学生) 的纪律性权力; ( 2) 过去通过

限制宗教团体和神职人员的自由来保证个人信仰自由的“世俗性”，如今则用来直接

限制个人。当然，上述纪律性权力未必就能等同于对宗教自由的限制。无论把佩戴头

巾的穆斯林女孩和戴圆帽的犹太男孩看作其所在团体内部规范和社会压力的牺牲品，

还是全心全意信仰某种宗教的完整理性主体，他们在现行法律下无法自由地决定其外

观。2009 年法国议会召集了一些法学家讨论是否能以“世俗性”的名义禁止在公共场

所穿遮盖全身的伊斯兰罩袍，一致的意见是“世俗性”要求国家保持中立，同时保护个

人的信仰和信仰自由，因此不能认为禁止罩袍是“世俗性”原则的要求。但是 2010 年

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罩袍的法律仍然以保护“公共秩序”而非“世俗性”的名义通过了。

不过，虽然常有关于用“世俗性”之名行宗教歧视之实的指责，但在《分离法》第 1 条的

名义下，伊斯兰指导教士团同样在学校、医院和监狱建立起来。

在第五共和国，法院———特别是行政法院———在作为法律原则的“世俗性”的实

践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照摩莱提出的三点标准，如何评价第五共和国对

“世俗性”原则的实践呢? 对个人信仰自由的保护方面，国家甚至用公共经费在特定

机构中建立宗教设施。在国家中立性方面，行政法院的判例也确实严格地规范公务人

员穿戴这样的细节问题。① 但在平等对待所有宗教方面呢? 在实践中，穆斯林女生、

犹太教男生，还有锡克教徒确实是深受关于学生佩戴宗教标志的判例和后来的立法影

响。关于自由的“世俗性”在最近几年变成了歧视、排外的“世俗性”的说法并非完全

没有道理。② 然而从斗争的“世俗性”之角度看，未必不能说现在歧视的“世俗性”恰

恰是因为国家－教会这一占据了第三共和时期世俗化舞台中心的冲突已经消失。当

共和派的公共秩序受到挑战时，第五共和国的法学家只能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进行选

择，忽略了宗教组织才是对抗的对象。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就算是自由的“世俗性”，

也是通过国家对抗教会以确保个人自由的方式实现的。在“世俗性”的斗争面向不那

么明显的时代，人们看到的只有国家针对个人的权力。生活在第五共和国的人确实更

像第三共和国所希望造就的那种原子式的、理性的、抽象的公民。但仅仅因为天主教

会不再拥有能与国家竞争的力量，而无视各个不同的教会在社会中的存在并不明智。

同样不明智的是无视个人在团体的社会压力之下选择一些“张扬”穿戴的可能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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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如此，2002 年教皇访问法国时政府使用公款接待引发了很多激进世俗化团体的批评。Cf． Jacque-
line Lalouette，《Lacité，anticléricalismes et antichristianisme》，op． cit．．

Emmanuel Dockès，《Liberté，lacité，Baby Loup》，op． cit．．



设所有人都不但有选择穿戴的自由还有实现这种自由的能力。

斗争对象从有组织教会向个人的转变，其实是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在社会中

退场的表现。从 19 世纪末以来的世俗化法律以 1905 年《分离法》为标志，清除了国

民认同中所有宗教的维度。① 早在 1958 年，雷蒙( Ｒené Ｒaymond) 便强调天主教徒的

宗教身份根本无法在他们的政治选择中发挥实质作用。② 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特别是

在 1968 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社会整体抛弃了天主教会的训诫。简言之，一种规

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宗教性文化”转变成了“宗教信仰”———宗教仅仅是一个次级

文化系统，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宗教成了社会场中的一个文化因素，反而是“世俗性”成了曾经是“教廷长女”的

法国的新国民认同之一部分。③ 虽然就在 1905 年法律通过的百年纪念日那一天，《世

界报》刊登了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超过 200 名学者签名的《21 世纪世界“世俗性”宣

言》，把“世俗性”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呈现于读者之前，但法国式的“世俗性”仍

是独特的。起草者在第 4 条把“世俗性”定义为: ( 1) 对信仰自由及其个人或集体实践

的尊重; ( 2) 政治和公民社会对于特定宗教和哲学规范的自主性; ( 3) 禁止对人的直接

或非直接的歧视。④ 但宣言的起草者恰恰没有注意，第二点意味着基于宗教和特定哲

学立场的观点不能出现在公开的政治辩论中，这种推论恰恰是英美政治传统认为法国

“世俗性”原则过于激进的主要原因。⑤ 所以，不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坚持在公共场

所穿着罩袍在公权机关眼中( 或许也在大部分法国人眼中) 表明当事人并不打算放弃

一种特定的宗教立场，所以也就没做好准备作为法国人与其他法国人一起开展社会生

活。

社会的非宗教化并非没有阴暗面。吊诡的是，当与天主教有关的事物作为“文

化”而非“宗教”因素保留在公民社会之时，所有和来自穆斯林文化之群体有关的事

物———装饰、穿戴、行为规范———都成了“宗教性的”，所以只能留在私人空间之内。

风俗和习惯问题在社会辩论中迅速转变为对和平共处的社会秩序的挑战，从而变成了

“穆斯林问题”。⑥ 毫无疑问，任何坚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尊重个人之信仰选择

的教义都无法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容，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同样应该清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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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Jean Baubérot，《Sécularisation，lacité，lacisation》，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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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此类教义载体的行为模式。① 但问题在于: ( 1) 教义和行为模式都是看不见摸

不着的，真正生活在社会中的是个人; ( 2) 伊斯兰宗教组织并不像第三共和国时期的

天主教会一样依附于正式机构存在。所以在社会中为“世俗性”斗争，最终的结果只

能是把本身作为与现代社会不相容之教义受害者的个人置于压力之下。一名前任部

长、外交官在她的博客中写道:“世俗性”是“日常的斗争、今日的斗争”②，恰恰反映天

主教会服从国家之后，存在于社会中的斗争“世俗性”无法明确谁才是斗争的对象。

综上而言，第三共和国在法律－政治领域的世俗化成功地削弱了教会的力量。战

后社会进一步自我世俗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宗教论证不应该成为公民社会中公共

讨论的依据。体现在法律上便是基于天主教道德的规范愈发减少。关于家庭、性和两

性关系的规范首当其冲。表面来看，社会中的斗争“世俗性”一步步扩大了个人自由

的范围，但在“为自由而斗争”的表象之下，是和法律场中一样的实质后果———个人而

非团体成了斗争的对象。换而言之，社会中斗争“世俗性”的问题也正是斗争“世俗

性”所面对的挑战。一直以来正当化斗争“世俗性”的理由都是在团体的权威和压力

面前保护个人自由，但现在施加压力的宗教权威本身是社会中不可见的部分，如何应

对?

六 结论

了解了法国世俗原则的斗争面向，人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判决。

“世俗性”原则既是限制国家干涉公民信仰自由的原则，又是授权国家规训教会和公

民的原则。这解释了为什么最高法院明确拒绝“世俗性”原则可以适用于私立幼儿

园、而要绕道对《劳动法典》进行差强人意的解释，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最高行政法院

不认为以公共秩序为由可以对在沙滩上穿戴布基尼的人采取警察措施。这都是“世

俗性”无法否认的自由面向所决定的法律适用。但与此同时，内化成为新国民认同一

部分的“世俗性”也让公权机关可以拒绝那些不愿意放弃特定宗教立场的人获得法国

国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词的历史帮人们更好地看清现在“世俗性”原则面对

的问题，也回答了社会法学家提出的问题( “为何一个自由的原则成了歧视的借

331论法国“世俗性”原则的斗争面向

①

②

讽刺的是，殖民时代法国共和派为了增强自己在北非殖民地的统治，恰恰与教会通力协作打击传统宗教
势力。Cf． Perrine Simon－Nahum，《La Ｒépublique et les républicains，adversaires du religieux et des religions》，in
Marion Fontaine，Frédéric Monier et Christophe Prochasson ( dir．) ，Une contre－histoire de la IIIe Ｒépublique，Paris，
Dévouverte，2013，p． 189－200．

Valérie Fourneyron，《La lacité: un combat au quotidien，un combat d’aujourd’hui》．



口?”) 。首先，“世俗性”的自由面向在历史上是通过斗争面向实现的，而且一开始就

伴随着对一部分法国公民的歧视。毕竟很难说那些失去公共教学权的教士和教团得

到了“非歧视性”的待遇。其次，个人而非曾经有组织的教会成了斗争的对象。

但法学家的工作不应该如社会学家一样止于理解，而应尝试贡献法律意义上的

“世俗性”原则的解释。所有的法史学研究最终都难免面临“成果对实证法和法实践

有何意义”的追问。关于法律解释的目的，向来有主张按照立法者目的解释的“主观

目的说”和强调尊重制度在当下社会中所具有之目的的“客观目的说”。似乎只有在

解释者容忍一定程度“主观目的说”的前提下，①才有可能承认“世俗性”概念的来源

对于现在的解释有意义。上文批评把“世俗性”看作宗教自由的保障甚至是同义词错

在把基本权利、普遍人权时代的观念强加于诞生于立法至上时代的法律概念。但我们

毕竟生活在法治国家的时代，而且无法、也不希望再回到立法至上的政权中，用宗教自

由解释“世俗性”又何尝不是一种让过时的法律－政治概念在新时代重新获得生命的

尝试?

这种自由主义解释不排除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却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它混淆了两种并存于实在法体系中的基本原则。“世俗性”原则存在的目

的是消除组织严密的宗教机构，让教会无法在国家面对个体公民时成为障碍，无论国

家是在侵犯还是在保护公民的权利，也无论公民是在向国家寻求保护还是在对抗公权

力。如果认为这种共和主义式的理解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抛弃，又有必要在解释上把

“世俗性”看作宗教自由的同义词，自然可以提出论证的根据。但从实证主义的立场

看，《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 1 条所表达的国家观无论如何不能在法律解释中轻易地

被忽视。换言之，更新对“世俗性”解释者需要面对更重的论证负担，而不是简单地主

张“世俗性”即国家的中立性和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其次，只有正视“世俗性”虽然经历了“从斗争到法律”的转变、②却仍然是一个

“为权利而斗争”的观念，近年判例中法官回避“世俗性”原则的做法才能获得理解。

如果说限制宗教自由需要受制于合目的性和比例原则的制约，从而为法官提供了较多

的论证空间，那么“世俗性”就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在消除世俗生活中的宗教符号

这点上，“世俗性”可以正当化政府在一切公共场合禁止宗教服饰、地方政府禁止所有

公立机构提供符合伊斯兰或犹太教规的饮食、基于一种特殊信念而联合的私人组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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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观目的说和客观目的说，参见雷磊: “再论法律解释的目标———德国主 /客观说之争的剖析与整
合”，《环球法学》2010 年第 6 期，第 39－54 页。关于原旨主义，参见侯学宾: “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一
种学术史的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 年第 5 期，第 128－137 页。

David Kessler，《Lacité》，op． cit．．



统性地排斥另一种特殊信念。区分宗教自由和“世俗性”恰恰是为了避免斗争“世俗

性”完全压制宗教自由。

无论是采用客观目的说还是主观目的说，以下两点结论都是合理的: ( 1) 世俗化

的对象首先是宗教组织。“世俗性”的实现乃以限制宗教组织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为

手段。持主观说者可以由此推论，“世俗性”原则应该解释为为了保护个人信仰和宗

教自由而限制宗教团体的活动。持客观说者则可以论证，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如

今少数宗教的存在方式已经与当年天主教会的组织形式大不相同，一般人对个人权

利、政治自由的理解也和 19 世纪末不同，所以不能延续过去强硬的斗争态度，而应该

通过对个人赋权，使个人拥有可以拒绝家庭、社区、宗教团体的能力。无论如何，试图

向个人强加限制而强迫其对抗某种宗教实践、却不提供相应的法律工具，更可能让个

人倒向国家所欲限制的宗教团体。① ( 2) “世俗性”原则视角下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当

然也是一种政治自由，却必然是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换言之，对公共事务提出意见

不能基于某种具体的宗教或者哲学立场。客观说和主观说在这点上当无异议。如果

说罩袍或者其他“张扬的”宗教标识可能构成对平等政治表达的一种冒犯，实在无法

想象为何个人对饮食的选择也会是需要经由国家以“世俗”之名义教化的事项。正如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一旦宗教真正进入私生活的领域，

教会的训诫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威会减弱，教会本身对政治的影响也将降低。虽然近年

对“世俗性”的判例说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可渗

透。② 而且确实在私法、也是私人领域最核心的家庭法上，历史的发展显示的恰恰是

政治意识的作用和公权力的介入。但在理念上维持公－私的二分至少能在一定限度

内保护个人的自由，同时也保护政治权力免于宗教影响。

( 作者简介: 朱明哲，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讲师、巴黎政治大学法学博

士; 责任编辑: 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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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On the Combative Meaning of Laicity in France
ZHU Mingzhe
The recent case law on Muslim clothing has provoked heated discussions on laicity and reli-
gious liberty in France．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revisit French laic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issue．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Laicity is at the same time combative and liberal．
In the Third Ｒepublic，it justified the legislative measures deemed to diminish the social－
political powers of the Catholic Church，hence defending the newly born republican realm
and individual liberty of conscience against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After laicity became a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in 1946，it serves as a constraint to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en-
sures the State’s neutrality，though it recognises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teachers in pub-
lic schools over students who wear religious signs．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key issue
of the current disputes emerges from the circumstance where the society as a whole refus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ligion，where laicity become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where the Church as formal social institutions is invisible．

136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lter Scheidel
Inequality of income and wealth runs across world history． Violence has been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leveling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ll of human history．
Such violence has taken four forms: mass mobilization warfare，transformative revolution，

state collapse and very severe epidemics． There is rather little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poli-
cies that have successfully reduced inequality in peaceful contexts． In the absence of vio-
lent shocks，what are the chances for us to reduce inequality by peaceful means? If history
is any guide，this could well turn out to be a much bigger challenge than what we currently
appre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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